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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吉林省人民政府2026年度 

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 

吉政办发〔2026〕5号 

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驻吉中直有关部门： 

　　《吉林省人民政府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严格按计划做好相关工作。 

　　 一、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立法工作方向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将党的领导贯穿立法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要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立法过程中的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要及时请示报告，确保立法工作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精准服务全省中心大局，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二、健全工作机制，着力提升立法工作质量 

　　要进一步加强科学立法，牢牢把握地方立法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精准安排立法项目、优化制度供给，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等立法项目前瞻性研究，认真做好立法项目储备工作，切实提高立法针对性、精准度和实效性。要严格做到依法立法，严守地方立法权限，确保立法符合宪法精神和上位法规定，立法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要求。要深入推进民主立法，着力发挥立法专家库、基层立法联系点作用，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业协会商会和社会公众意见建议，充分汇聚民智、体现民愿。 

　　三、强化责任担当，高效完成立法工作任务 

　　各部门要严格把控时间节点，对完成类项目，要明确完成时限，做到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质高效报送草案送审稿及相关材料，为后续审查、审议工作预留合理时间；对调研类项目，要提前谋划、深入论证，扎实做好前期基础工作，形成阶段性成果，为后续立法推进做好储备。省司法厅要切实履行立法工作统筹协调、督促指导、审查把关职责，全程跟踪立法工作计划执行情况，加大重点立法项目的会商研判和推进力度。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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